
 
 
 
 
 
 
 
 
 
 
 
 
 
 
 
 
 

 
 
 
 
 
 
 
 
 
 
 
 
 
 
 
 
 

 
   
 
 
  
 
  
 

 
 
 
 
 
 
 
 
 

第 32 期   2011 年 8 月 25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
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多伦多各界集会游行 声援一亿人三退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三日，数百名各

界人士汇集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

庆祝一亿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的集会和游行，游行队伍

环绕唐人街行进，历时九十分钟，

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不少中国人了

解真相后，声明三退。 
已经以真名退了团的山西人苏

赞说：“现在中国人都很清醒，不象

以前那么恐惧、对共产党还抱着希

望。共产党真是太坏了。” 
苏赞说他在山西时曾听说过退

党，但没有具体接触，到香港时有

幸得到一份《九评共产党》，并以真

名实姓声明退出了共青团。他说：

“退出党团队，是人心所向。它（中

共）是一艘舟，老百姓是大海，大

海都不去承舟了，它还能航行吗？

现在水越来越少了，这艘舟迟早会 

搁浅的。” 
两年前移民加拿大的陈伟已经

退了团。他说：“除了形式上退的（登

记退出），还有心里退的，那就太多

了，这个数字还会增长。在国内有很

多人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根本就不

信，就是反对它。” 
从广东移民加拿大两年的王先

生读过《九评共产党》。他说，共产

党就是流氓本性，他爷爷告诉他说，

那时家中的房子都被收走了。“它现

在是一党专政，它说是为民服务，我

看不是吧，它不是为民服务，我看是

为它自己服务。” 
游行队伍途经中区唐人街时，从

中国东北移民加拿大的于女士看着

天国乐团几欲落泪，她声音哽咽的

说：“太感动了，这么多的人啊。”当

了解到有一亿人退出了党团队时，于

女士当场登记退了团。◇ 

瑞士伯尔尼信息日  
民众谴责中共暴行 
【明慧网】近日，瑞士法轮功学

员在首都伯尔尼火车站广场举办信息

日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

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

法轮功长达十二年的残酷迫害。 
学员们在广场上发放真相材料，

还摆出展板，揭露中共酷刑折磨法轮

功学员以及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罪行。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

事实，人们无不感到震惊。 
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走到展

位前，对法轮功学员说：江泽民死了，

现在应该给法轮功平反了。他们说，迫

害法轮功是错的，法轮功是冤枉的。我

们支持法轮功反迫害。随后两人都在反

迫害征签表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走近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起

源于古老的佛家气功，是性命双修

的功法，要求修炼者以宇宙特性

“真、善、忍”为指导原则，不断

提高心性（道德水准），同时包括

五套功法动作。 
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

轮大法不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道

德升华，而且对稳定社会也起到了

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法轮功于 1992 年由李洪志先

生从中国长春传出，至今已传遍世

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

香港、澳门），吸引不同族裔民众

走入修炼，并受到世界各国的褒奖

达上千项。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

轮》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并可

在网络上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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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下，很多人以为法轮功在中国是违法的，事

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包括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

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

称“法律”）。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

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

定法轮功是“邪教”。“邪教”之说，来自江泽

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

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

或内部指令来办案。对法轮功的所有迫害才是

真正的违法犯罪。◇ 



通河县张秀英、
张桂芝被绑架 
【明慧网】2011年 8月19日早，

哈尔滨市通河县政法委、“六一零”

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两个非法中共

邪党组织人员张月、刘培敏等伙同

派出所的不法人员，非法搜抄了法

轮功学员张秀英的私人住宅和租

房，并抄走个人私有财产，并到泌

香圆饼店绑架了张桂芝、张秀英。

抢走现金七千元、电脑等物品价值

一万余元，并无任何手续。二人现

在被关押在通河县看守所。  

杨秀芬被 610 头子

张月绑架 
8 月 21 日，哈尔滨市通河县清

河镇法轮功学员杨秀芬和法轮功学

员（不知姓名）去县政法委 610 要

人，被 610 头子张月绑架。另一法

轮功学员不知去向。 
 “六一零”头子；张越手机号；

13234986057。 

 

 
 
 
 
 
 
 
 
 
 
 
 
 
 
 
 

 
 

 

 

 

 

 

 

 
 
 
 
 
 
 
 
 
 
 
 
 
 
 
 
 
 
 
 
 
 
 
 
 

 
 

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当过警察的

熟人，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前年派出所接到举报，在某乡集

市上抓住一位散发法轮功传单的妇

女，送到了乡派出所。我当时在所里

值班，所长让我看着她。 

那位妇女四十岁左右，面相很善

良，一点也不害怕，很坦然。我问她

散发传单的目的是什么？她说法轮

功教人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去做好

人，同时强身健体，非常好，广播电

视造谣、诬陷法轮功，法轮功是被冤

枉的。散发传单是为了民众不受骗。

她又给我讲了一些法轮大法如

何好和善恶有报的事。我一听法轮功

也没干坏事，人家也是修好的，抓人

家干什么呀？我对她说，你是好人，

我放你走！她说放了我你怎么交差？

我说这你不用管。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一会儿所长回来问我，刚才

抓的那个妇女呢？我说，人家是修好

的，抓人家要是遭了恶报就不合算了，

所以我就放她走了。所长说你可真胆

大，上边要是知道了追究起来怎么

办？我回答说，你就说她上厕所时趁

机会跑了。所长说，幸亏我还没向上

级汇报呢，放就放了吧，也省着往县

里送了。别的也没说什么。 

后来那位妇女还托人来表示感

谢。从那以后，我办什么事都顺利，

轻松地调动了工作，还升了职务。我

知道是放了法轮功学员得了福报。◇

 
 

警察：我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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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

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

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

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

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

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真正的是在

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

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

“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 

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

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

都是合法的。翻遍中国的“基本法

律”和“其他法律”，没有找到一部

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

法律认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

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

了这一点。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

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有法

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

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

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

日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

了，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

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

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

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

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

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

功。（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

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

个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亿年奇石报“中国共产党亡” 
►图为巨石“藏字石”的断
裂面和风景区的门票，国内
媒体只报了前面的五个字，
不敢报最后的“亡”字，可
见中共死到临头、本性不改
还在愚弄百姓。 


